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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2 次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30日(週二)12：10 

地    點：雲起樓 402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郭冠廷召集人 

出席人員：（以姓名筆畫順序排列） 

學院代表-林緯倫委員、陳一標委員 

行政單位代表-吳玉梅委員、李喬銘委員、林郁忻委員、邱美蓉委員、徐偉庭委員、陳拓余

委員、陳應南委員、黃淑惠委員、楊豐銘委員、鄭婉如委員 

請假人員：王舒津委員、林晏如委員、莊啟宏委員、盧俊吉委員 

紀    錄：黃晴郁 

壹、報告事項 

1.107 學年度專案稽核 1-「能源管理稽核」及第一次追蹤確認分別於 107 年 9 月 26

日及 107 年 10 月 24 辦理，相關稽核報告已送監察人參考。本校並於 107 年 11 月
7 日順利取得入 ISO-50001 能源管理國際驗證。 

2.107 學年度專案稽核 2-「10710 期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流程檢核」於 107 年 11

月 7 日辦理，就學生在學人數、學生實習情形、專兼任教師情形及學生輔導情形等
9 項表單進行查核，計提出 7 項建議。 

3.107 學年度專案稽核 3-「10803 期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流程檢核」於 108 年 4

月 24 至 25 日分三梯次辦理，計查核學生類表單 12 項、教職類表單 8 項、研究類
表單 16 項及校務類表單 2 項，共 38 項，提出 1 項建議。 

4.本學年度尚有行政單位內控稽核（5-6 月間辦理）、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
展計畫經費稽核（5 月下旬辦理）、校內經費使用情形稽核（5 月下旬辦理）及學校
法人稽核（7 月辦理）。 

貳、討論事項 

提案一 

案由：佛光大學內部稽核實施辦法制訂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1.依據教育部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」第十四條
條文辦理。第十四條條文如下： 

學校法人及學校應分別訂定內部稽核實施辦法，並至少包括下列項目： 
一、內部稽核之實施目的。 
二、內部稽核之定位、組成、職權及責任。 
三、釐定稽核項目、時間、程序及執行方式。 

2.本校內部稽核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一，於本會討論通過後，將送主管會報及行
政會議討論。 

3.待法規正式制定後，原「內部稽核小組設置要點」（如附件二）將提案廢止。 

決議：1.修正後通過。（修正後條文如附件一） 

2.第 1 條修正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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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教育部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」第十四
條，特訂定「佛光大學內部稽核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」，並設置佛
光大學內部稽核小組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，實施內部稽核以協助董事會、校
長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程度，衡量本校營運之效果及效率，適時提供改
進建議，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。 

3.第 2 條刪除「依據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五條，訂定內部稽核小組(以
下簡稱本小組)，以執行內部稽核相關業務。」，其餘不變。 

4.第 3 條修正第一項第一款為「本校之人事活動、財務活動、業務活動、教學
事務活動、學生事務活動、總務活動、研究發展活動及資訊處理活動之事後
查核。」，其餘不變。 

 

提案二 

案由：107 學年度專案稽核 2-「10710 期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流程檢核」追蹤事項
辦理情形記錄表內容確認。 

說明：1.本項專案稽核於 107 年 11 月 7 日辦理，就學生在學人數、學生實習情形、專
兼任教師情形及學生輔導情形等 9 項表單進行查核，計提出 7 項建議。 

2.7 項建議中，有 5 項於「10803 期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流程檢核」專案
稽核時追蹤，辦理情形如附件三。 

決議：除「學 10.學生實習人數及時統計表」及「研 5.學校補助專任教師研究、進修
之獎補助人次及金額表」兩項本期無填報資料於下期追蹤外，其餘結案。 

 

提案三 

案由：107 學年度專案稽核 3-「10803 期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流程檢核」觀察、建
議及回覆記錄表內容確認。 

說明：1.本項專案稽核於 108 年 4 月 24 至 25 日分三梯次辦理，計查核學生類表單 12

項、教職類表單 8 項、研究類表單 16 項及校務類表單 2 項，共 38 項。 

2.委員提出之專案稽核觀察、建議及回覆記錄表如附件四。 

3.教育部填報期限至 4 月 30 日，故本次稽核建議可即時修正。 

決議：確認通過。 
 

提案四 

案由：107 學年度校內經費執行情形稽核規劃討論。 

說明：1.原配合圖書館空調改善完工時程，訂於本年 6 月瞭解圖書暨資訊處經費執行
情形，由於工程延宕，無法於本學年度完成，建議本學年改瞭解其他單位經費
執行狀況。 

2.單位經費超過 1,000 萬者，計有：教務處、學生事務處、總務處、招生事務
處、研究發展處、人事室、會計室、圖書暨資訊處及佛教研究中心等 9 個單
位，各單以上單位預算項目如附件五。 

決議：考量佛大會館自成立迄今約 6 年，尚未查核其經費執行情形，且本學年度營運
費用近 9千萬元，本學年度查核佛大會館經費使用情形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 

肆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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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光大學內部稽核實施辦法（草案） 

 

108.04.30 107 學年度內部稽核小組第 2次會議通過 

 

第 1 條    依據教育部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」第十四條，

特訂定「佛光大學內部稽核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」，並設置佛光大學內部稽核

小組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，實施內部稽核以協助董事會、校長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

效程度，衡量本校營運之效果及效率，適時提供改進建議，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

續有效實施。 

第 2 條    本小組組成如下： 

一、置召集人 1人，由校務研究辦公室召集人兼任之。 

二、置成員若干人，由各行政單位指派二級主管或資深同仁一名，各學院指派熟悉校

內行政程序之未兼行政職教師一名擔任。 

三、行政相關業務由校務研究室人員兼任。 

第 3 條   本小組成員任期為 2年，連聘得連任，應依規定對學校內部控制進行稽核，以稽

查學校對各項之業務之作業程序之有效性及遵循程度。其工作項目如下： 

一、本校之人事活動、財務活動、業務活動、教學事務活動、學生事務活動、總務

活動、研究發展活動及資訊處理活動之事後查核。 

二、本校現金出納處理之事後查核。 

三、本校現金、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。 

四、本校財務上增進效率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。 

五、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支用情形。 

六、本校之專案稽核事項。 

第 4 條   本小組職責如下： 

一、應依風險評估結果，擬訂稽核計畫，據以稽核本校之內部控制。學校稽核計畫應

經校長核定；修正時，亦同。 

二、於稽核時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、異常事項及其他缺失事項，應於年度稽核

報告中據實揭露，並檢附內部稽核記錄表及相關資料，作成稽核報告，定期追蹤

至改善為止。稽核報告、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，應至少保存五年。其他缺失事項

包括：政府機關檢查所發現之缺失、財物簽證會計師查核時，本校提供本制度聲

明書所列之缺失、會計師於財務查核簽證或專案查核所發現之缺失等。 

三、應將本校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送校長核閱；並將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。但如發現

重大違規情事，對學校法人或本校有重大損害之虞時，應立即作成稽核報告陳送

校長核閱，校長接獲報告後，應立即送董事會，並將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。 

四、視稽核需要，得調閱校內帳目、表冊、案卷、會計報告及其他相關資料，惟不得

牴觸會計室執掌。 

第 5 條    內部稽核方式及方法： 

附件一

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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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稽核種類：視情況得分為計畫性稽核及專業性稽核。 

二、稽核工作準備：應於稽核前 7日通知受稽核單位。 

三、稽核工作執行： 

（一）執行稽核時，將稽核過程紀錄於內部稽核記錄表，作為編製報告之依據。 

（二）執行稽核時，受稽核人員需確實提供相關之資料或回答所詢問之各項問題。

若有不符合事項時，應知會該單位主管，以澄清其不符合事項是否存在。 

（三）稽核作業所發現之缺失，稽核人員應記錄在「內部稽核觀察、建議及回覆

記錄表」。 

四、行政單位內控稽核發現之「內部稽核觀察、建議及回覆記錄表」經內部稽核小組

會議確認後發送各單位回覆。 

五、依據各單位回覆之「內部稽核觀察、建議及回覆記錄表」及內部稽核記錄表，撰

寫稽核報告，經單位主管覆核，陳送校長核閱；並將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。 

六、稽核追蹤： 

（一）追蹤受稽核單位之改善情形，並提內部稽核小組會議討論。 

（二）完成「追蹤報告」，受稽單位之改善事項位於改善期限完成或為執行改善

者，應於「追蹤報告」中明確記載。 

（三）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為執行改善追蹤事項者，應依本校相關獎勵

懲處辦法處理，並列入下次稽核重點。 

第 6 條    本小組成員須遵守迴避原則： 

一、於稽核作業有利害關係者，應自行迴避，不得參與該受稽核部門之內部控制制

度稽核。 

二、應迴避與其本身職務相關及採購事項稽核，且不得兼任本校「預算委員會」委

員。 

三、涉及本身目前或過去一年內任職之事項應迴避外，亦不得稽核目前任職單位。 

四、應行迴避之情事而未依規定迴避者，召集人應令其迴避，並另指派稽核人員。 

第 7 條    本小組每學期至少開會 1次，應有小組成員過半數以上參加，並經表決人數過

半數同意行之，得召集臨時會議處理緊急事項。 

第 8 條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
佛光大學 107 學年度專案稽核追蹤事項辦理情形記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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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核項目：10710 校務資料庫填報流程檢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稽核日期：107 年 11 月 07 日 

受稽單位：研究發展處、教務處、人事室、學生事務處、各學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107 內稽專追-10702 

項

次 
稽核發現 建議內容 

回覆

單位 

受稽單位回覆 108.04.24 

追蹤確認結果 

10702內稽小

組會議決議 改善事項 預計完成日期 

1 

學 10.學生實習人數及時

統計表 

抽查教務處生涯發展中

心所提供 106 學年度各

系學生實習資料(實習名

冊以及實習合約或公

函)，發現所留存之資料

有缺漏(公事系及文資系

未有實習證明文件)。 

建議定期(每學期

初或學期末)向各

學系(所)收取上一

學期之實習完整資

料建檔備查。 
教務

處 

公事系及文資系學生實習附件資

料（電子含紙本），已於 11 月 12

日送至生涯中心留存。 

107年 11月 12日 否（本期無須

填報） 

於下期追
蹤 

2 

教 1.專兼任教師明細表 

聘書字號：抽查佛教學

系宗玉媺教師，報表所

列字號(107)佛光人師聘

字第 105 號與實際發送

證書字號(107)佛光人聘

字第 159 號不符。 

請查明後修正。 

人事

室 

已修正，並已於 107.11.14 於高教

資料庫系統更正。 

107年 11月 14日 修正無誤 結案 

3 

教 1.專兼任教師明細表 

年滿 65 歲以上，是否依

教育人員任用及退休等

規定辦理延長服務：抽

查管理學系劉三錡教

師，本欄所列發文文號

誤植為 106 學年度之發

文文號。 

請查明後修正。若

清查該類人員有同

樣情形，請一併修

正。 人事

室 

已修正，並已於 107.11.14 於高教

資料庫系統更正。 

107年 11月 14日 修正無誤 結案 

附件二

三 



佛光大學 107 學年度專案稽核追蹤事項辦理情形記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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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稽核發現 建議內容 

回覆

單位 

受稽單位回覆 108.04.24 

追蹤確認結果 

10702內稽小

組會議決議 改善事項 預計完成日期 

4 

教 1.專兼任教師明細表 

稽核時所用已簽核之備

查資料與系統資料略有

出入（例如：「在教師證

書資格審定別」欄位，

抽查傅信豪教師，其紙

本備查資料為「現職正

送教育部審定中」，系統

資料顯示該欄位為「現

職經教育部審定合

格」。） 

留存之已簽核備查

資料應與系統資料

同步更新。 

研究

發展

處/人

事室 

本 次 稽 核 所 需 之 資 料 為

107.10.17 提供與研發處，而教育

部於 107.11.22 來函通知傅老師

資格審查通過案，實因時間落差

所致。目前同步修正人事系統與

高教資料庫系統資料。（人事室

回覆） 

以協調人事室在繳交簽核的紙本

後，有任何修改，需再知會研發

處，留存之簽核資料才能與系統

相符。（研究發展處回覆） 

107.11.13 已修正

檢核 

已改善 結案 

5 

研 5.學校補助專任教師

研究、進修之獎補助人

次及金額表 

“校外進修”項目經抽

查發現獎補助金額經修

正，但校務資料庫系統

未修正。 

1.若紙本資料經會

辦單位修改後，

應同時通知資料

填報者至系統修

正。 

2.備查資料應同時

附上最終正確本

版及修正版，以

利覆查。 

以上請研究發展處

於填報作業期間，

提醒相關單位配合

辦理。 

研究

發展

處 

1. 已協調會計室在覆查數據時，

如需修正時需通知填報單位

負責人，將簽核資料送回原單

位，待系統修正確認後再列印

繳交。 

2. 已提醒相關單位人事室、會計

室協助配合辦理。 

107.11.13 已修正

檢核 

否（本期無須

填報） 

於下期追
蹤 



佛光大學 107 學年度專案稽核追蹤事項辦理情形記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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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稽核發現 建議內容 

回覆

單位 

受稽單位回覆 108.04.24 

追蹤確認結果 

10702內稽小

組會議決議 改善事項 預計完成日期 

6 

職 3.學生輔導人員統計

表 

學習活動週評審身分不

適宜歸類為輔導人員。 

學術和生活導師在

名單不和活動週成

果輔導人員重複的

情況下，可列入輔

導人員。 
教務

處 

依稽核委員的建議，學習活動週

輔導老師以活動中實際輔導學生

之老師為主。 

各系學習活動週輔導老師亦擔任

成果發表評審工作，原提供之「評

審名單」係為活動週出席名冊。

經委員提醒後更正實際輔導老師

人數為 46 人。資料庫填報修正程

序亦同步處理中。 

107年 11月 13日 已改善 結案 

7 

職 3.學生輔導人員統計

表 

學務處負責統計之兼任

輔導人員數，計算基準

似未參考 107 年 1 月 23

日「校庫表冊填報討論

會」及 107 年 2 月 7 日

「校庫表冊填報專案報

告」之討論內容。 

學務處與相關單位

討論，明確表冊定

義可擴大認列範

圍，並記錄留存，

俾日後填報參考。 

學生

事務

處 

一、 107 年 2 月 7 日校庫表冊填
報專案報告會議中，教務處
提議「職 3.學生輔導人員統
計表」之數據以下列事項列
報： 

1. 班級導師不得採計；然而
「學術導師」的學業輔導工
作，符合「輔助、引導、扶
助、幫助學生者」之定義，
故可列入「不具專業證照之
兼任輔導人員」。 

2. 因教務處學發中心舉辦各
項學習輔導活動，故所有承

辦人(包括專任、與聘期連續
達 1 年(含)以上者)皆可列

入「不具專業證照之專任輔
導人員」；但若具備心理師、
社工師等相關證照者，則列
為「具專業證照之專任輔導

107年 11月 16日 已改善 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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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稽核發現 建議內容 

回覆

單位 

受稽單位回覆 108.04.24 

追蹤確認結果 

10702內稽小

組會議決議 改善事項 預計完成日期 

人員」。 

3. 凡參與教務處學發中心各
項學習輔導活動之本校專
任老師，皆可列為「不具專
業證照之兼任輔導人員」。 

4. 因學務處舉辦各項社團輔

導、生活輔導、諮商輔導等
活動，故所有相關承辦人(包
括專任、與聘期連續達 1 年
(含)以上者；但不含協助學
生辦理就學貸款、學雜費減
免…等行政事務人員)皆可
列入「不具專業證照之專任
輔導人員」；但若具備心理

師、社工師等相關證照者，
則列為「具專業證照之專任
輔導人員」。 

5. 凡參與學務處各項社團輔
導、生活輔導、諮商輔導等
活動之本校專任老師，皆可
列為「不具專業證照之兼任
輔導人員」。 

6. 各系所助理列為「不具專業

證照之專任輔導人員」。 

二、 會後，柳學務長與羅副教務
長再續討論之結果，尚未與
研發處更新最新訊息；未更
新，即以會議當日之記錄為
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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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稽核發現 建議內容 

回覆

單位 

受稽單位回覆 108.04.24 

追蹤確認結果 

10702內稽小

組會議決議 改善事項 預計完成日期 

三、 此次重新檢視 107 年 2 月 7

日會議紀錄，擬刪除第 6 點
「各系所助理列為不具專
業證照之專任輔導人員」，
其為行政人員，非屬輔導人
員之範圍。 

四、 由學務處統整教務處及學
務處最新數據後，於 107 年
11 月 16 日前已完成系統數
據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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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學年度內部稽核觀察、建議及回覆記錄表 

稽核項目：10803 期校務資料庫填報流程檢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稽核日期：108 年 04 月 25 日 

受稽單位：教務處、國際暨兩岸事務處、學生事務處、通識教育委員會、各學系、各學院 

項次 稽核發現 建議內容 回覆單位 
10702內稽小組會

議決議 

1 

學 8. 本國學生出國進修、交流統計表 

經查填報單位誤將 107-2 資料 5 筆填入（中文系 4 筆

及外文系 1 筆），及競賽資料 3 筆誤填入，已請填報單

位更正並確認後，同時附上佐證資料，以利核對。 

對於各類表單，建議附

上佐證資料，以利日後

查詢 

國際暨兩岸事

務處 

確認通過，發

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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